
 

遵义医科大学药学院 

关于成立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作领

导小组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科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2020 年全国硕士硕士研究生招

生工作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教学函[2019]6 号）、《教育部

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育厅[2020]4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毕业

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育厅函[2020]1 号）

及《遵义医科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办

法》、《遵义医科大学关于 2020年春季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

答辩工作方案》的文件要求，为保障学校疫情防控期间顺利

开展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学位论文答辩工作，促进研

究生招生复试及答辩工作的有序进行，按照学校统一部署，

并结合我院实际特决定成立“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

作领导小组”，现将委员会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 

 

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作领导小组 

组长：周旭美、龚其海  

成员：张建永、崔宝东、鲁艳柳、聂绪强、王  森、 



唐富山、张  磊 

秘书：赵  梦 

办公室设在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（2-303 室），

全面负责药学院 2020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复试及答辩工作，

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

则，坚持全面考察、重点突出的原则，坚持科学选拔、客观

评价的原则，科学合理的进行硕士研究生复试及答辩工作安

排，提高我院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，推动药学硕士研究生

教育的顺利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。 

 

 

 

 

 

遵义医科大学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7日 

 

 


